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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大乘起信論》在法藏五教—四宗判教體系中的地位 

袁大勇 

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 2011 級博士生 

 

摘  要 

 

法藏的判教思想可以分為三期：早期、中期、晚期。早期指法藏 48 歲（691）

之前的時期，法藏採用五教十宗之判。從 49 歲（692）到 57 歲（701）為中期，

此段時間法藏五教判教與四宗判教並用。從 58 歲（702）到 70 歲（712）為法藏

判教體系的成熟期，此時他隱五說四，單說四宗判教。法藏一貫以理、事關係作

為判教的依據，到中、後期判教文獻中，逐漸轉變為以佛性論為主要標準。在五

教判教體系中，《起信論》由所說絕言、依言二種真如先是被判為始、終、頓三教，

後因其許一切眾生悉當成佛被判為終、頓二教。在四宗判教體系中，法藏歸納所

屬「如來藏緣起宗」之要義為「非空非有」，與《起信論》「亦空亦不空」之原文

相反，這是以華嚴圓教思想統攝《起信論》教理之结果，雖然說依然符合《起信

論》的根本思想，但是卻失去了其肯定性的言詮特色。在四宗判教體系中，法藏

主要依據佛性論判《起信論》為「唯一無三」之「一乘究竟」。諸種教法之地位在

四宗判教體系中比在五教判教體系中都有所提高，這體現了法藏欲以華嚴一乘圓

教統攝諸教的努力。法藏把五教判教與四宗判教並列看待，以其圓融思想統攝各

種判教，成為一無礙的體系。 

 

 

關鍵字：法藏、判教、五教判教、四宗判教、文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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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佛教判教在印度已經出現，而中國判教則以其獨特的圓融特色有別於印度判

教，此一特色在華嚴三祖法藏那裡表現尤為明顯。在《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又

被稱為《華嚴五教章》，下略為《五教章》）與《華嚴經探玄記》（下略稱《探玄記》）

中，皆先述古來十家判教思想以為先導。法藏自己的判教實則融攝十家，而又有

自己的開創。法藏的判教體系十分複雜，是以五教判教和四宗判教兩種體系為主，

包含「十宗」、「同別」、「 本末」、「一乘三乘」與「權實」等多種判法的宏大體系。

而這一體系在法藏一生中，既非一次形成，更非一成不變。欲研究他的判教體系，

必先疏理其判教文獻，理清脈絡，方能較為清晰地把握各種判法在他整體判教思

想中的地位。論文採用文獻學與哲學兩種方法，以日本學者吉津宜英和鐮田茂雄

兩位學者的研究為基礎，對法藏有關判教的文獻作一疏理，繼而結合法藏兩種核

心判教體系「五教判教」與「四宗判教」探討《大乘起信論》在法藏整個判教體

系中的地位。 

 

二、文獻梳理 

筆者主要依據日本學者吉津宜英1 與鐮田茂雄2 的考證，對法藏有關判教的相

關著作排序如表1： 

表1 法藏有關判教文獻匯總表 

序

號 
著 作 名 稱 

吉津 宜英 鐮田 茂雄 補充 

時間（西

元／年） 
年齡 年 齡  

01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不詳  40歲之前  

                                                      
1 吉津宜英，<法藏の著作の撰述年代について>，頁 163-179。 

2 鐮田茂雄，《華嚴五教章》，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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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華嚴經探玄記》 695- 53歲 40歲至49歲  

03 《大乘起信論義記》 696- 54歲 40歲至49歲  

04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 696- 54歲 40歲至49歲  

05 《賢首國師寄海東書》 約700 58歲   

06 《華嚴遊心法界記》 不詳  49歲至63歲 691-699 

07 《華嚴金師子章》 不詳   699/701 

08 《入楞伽心玄義》 約705 63歲   

 

以上著作中，《五教章》撰述最早，反映的是法藏早期的思想。 

日本學者吉津宜英推測《探玄記》撰於 695 年之後，《起信論義記》撰述于萬

歲通天元年（696）之後。《賢首國師寄海東書》曰：「《華嚴探玄記》二十卷，

兩卷未成，……《起信疏》兩卷……已上並因勝詮法師抄寫將歸。」1 可能是由於

《探玄記》篇幅較長，至《起信論義記》完成，尚差兩卷而未成書。因此可知，

兩部著作基本同時，反映法藏同一時期的思想。可以確定的是，《起信論義記》中

的四宗判教，是法藏在五教判教之後晚出的理論，此書為法藏中期的著作，能夠

反映他比較成熟的思想。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為提云般若於西元天授二年（691）譯成于大周東寺。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下簡稱《無差別論疏》）為法藏為解釋此論所作的論

疏，此疏亦與法藏《起信論義記》為同一時期的著作。 

有學者懷疑《華嚴遊心法界記》是否為法藏著作，筆者以為證據不足，茲不

從之。由於《華嚴五教止觀》多處使用了杜順之後玄奘譯《大乘莊嚴經論》的用

語及杜順卒後才出現的寺名，故有學者以《華嚴五教止觀》為《華嚴遊心法界記》

的初稿。2 換言之，《華嚴遊心法界記》可能是在《華嚴五教止觀》的基礎上修改

而成。 

                                                      
1《圓宗文類》， 

2 赖永海, 陈士强，《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经典卷》，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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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獻之間的引用關係上說，《華嚴遊心法界記》所引《楞伽經》為求那跋

陀羅譯舊本，見表 2： 

 

表 2 《華嚴遊心法界記》引用《楞伽經》經文 

《華嚴遊心法界記》 宋本《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唐本《大乘入楞伽經》 

言說別施行，真實離文字。乃

至愚者廣分別。
1
  

言說別施行，真實離名字。 

分別應初業，修行示真實。 

真實自悟處，覺想所覺離。 

此為佛子說，愚者廣分別。

2
  

言說則變異，真實離文字。 

我所住實法，為諸修行說。真

實自證處，能所分別離。此為

佛子說，愚夫別開演。
3
  

 

《華嚴遊心法界記》所引《華嚴經》之處甚多，皆為佛馱跋陀羅譯六十卷舊

本，茲列舉幾例，如表 3： 

 

表 3 《華嚴遊心法界記》引用《華嚴經》經文 

《華嚴遊心法界記》 晉譯《華嚴經》 唐譯《華嚴經》 

譬如人攢火，未熱數休息，

火勢隨止滅，懈怠者亦然。
4
  

譬如人鑽火，未出數休息，火

勢隨止滅，懈怠者亦然。
5
  

如鑽燧求火，未出而數息，火

勢隨止滅，懈怠者亦然。
6
  

一切自在難思議，華嚴三昧

勢力故。
7
  

一切自在難思議，華嚴三昧勢

力故。
8
  

如是一切皆自在，以佛華嚴三

昧力。
9
  

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

輾轉生非實，智者無所畏。
10

  

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輾

轉生非實，智者無所畏。
11

  

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

彼亙生起，當成無所畏。
12

  

                                                      
1《華嚴遊心法界記》， 

2《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3《大乘入楞伽經》， 

4《華嚴遊心法界記》， 

5《大方廣佛華嚴經》， 

6《大方廣佛華嚴經》， 

7《華嚴遊心法界記》， 

8《大方廣佛華嚴經》， 

9《大方廣佛華嚴經》， 

10《華嚴遊心法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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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華嚴遊心法界記》所引舊本《楞伽經》與《華嚴經》的情況來看，其撰

述時間應在唐本《楞伽經》與八十《華嚴》譯出之前。唐本《楞伽》譯成于長安

四年（704），實叉難陀八十《華嚴》的譯出時間在聖曆二年（699）。《華嚴遊心

法界記》曾經提到過《大乘法界無差別論》，而此論譯於天授二年（691），那麼

《華嚴遊心法界記》當成書於 691 年到 699 年之間。這亦合于鐮田茂雄認為此著

撰于法藏 49 歲至 63 歲之間的結論。 

兩位學者都沒有對《華嚴經金師子章》的撰述年代進行考證，而歷史上的記

載亦眾說紛紜。關於《華嚴金師子章》的成書，有四種說法：1.天冊萬歲元年(695)

見《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選錄《華嚴宗七祖行跡》）》；2.聖曆

二年（699），見宋志盤《佛祖統記.諸宗立教志.賢首法藏法師傳》、《佛法金湯

編》；3.長安元年（701），見《隆興編年通論》、《歷朝釋氏資鑒》、《釋氏通

鑒》、《佛祖歷代通載》、《釋氏稽古略》；4. 長安四年（704），見《法界宗五

祖略記》。方立天先生 1, 2 認為可能在聖曆二年（699）或長安元年（701），陳永

革 3 先生從聖曆二年（699）之說。筆者贊同方先生的觀點，即不排除長安元年的

可能性。 

《大乘入楞伽經》為唐實叉難陀于長安四年（704）譯成。《入楞伽心玄義》

為法藏對此經的解釋，吉津宜英認為此書大概完成於 705 年左右，這已經屬於法

藏晚年的著作了。 

 

三、《起信論》與五教判教 

                                                                                                                                                            
11《大方廣佛華嚴經》， 

12《大方廣佛華嚴經》， 

1 方立天，《法藏》，頁 267-268。 

2 法藏，《华严金狮子章校释》，頁 13。 

3 陈永革，《法藏评传》，頁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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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陳述其五教判教理論的著作，以《五教章》與《探玄記》為代表。曾略

述五教判教的有《華嚴遊心法界記》與《華嚴金師子章》。法藏的五教判教是把諸

經論之教相判為五種：「一、小乘教，二、大乘始教，三、終教，四、頓教，五、

圓教。初一即愚法二乘教，後一即別教一乘。」1 此五教體系中，第一種是小乘，

后四種為大乘。法藏于此處特別提出，圆教是指别教一乘，并不包括同教一乘。 

五教判教的重點是大乘諸教。法藏釋始、终二教曰：「謂於漸中開出始、終二

教。即如上說《深密經》等三法輪中後二是也。」2 这三法轮分别是「转法轮」、「照

法轮」、「持法轮」。依法藏的觀點，转法轮指的是转四谛法轮，即小乘法；照法轮

于大乘中密意说诸法空；持法轮于大乘中明白显示三性及真如之不空。法藏的區

分標準是「理」之空有：「約空理有餘，名為始教。」3 「空理有餘」之表述似乎是

以大乘空宗為始教，但是看法藏論始教所引的經論，除「《般若》等經」、《中論》

之外，還有《解深密經》、《地持經》、《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雜集論》（法

藏或稱《對法論》）、梁《攝大乘論》、《大乘莊嚴經論》、《佛地經論》、《成唯識論》

等。可見法藏所講的始教，包含有大乘空宗和有宗。后人總結為“空始教”與“相始

教”兩種，非常恰當。法藏《五教章》論始教還引用了《梵網經》、《菩薩本業經》、

《十地經》、《大乘方便經》。這說明他對某些經典的理解與現代學者不同，因為《梵

網經》與《本業經》都是屬於《華嚴》一系經典，其內容實際上已經超出了般若

性空的思想範圍，在中土佛教實際上是當作「妙有」類經典看待的 4 ，印順法師

稱之為「含蓄的如來藏說」5 。 

法藏是從理事關係來看始教與終教的差別的：「此真如二義，同前始教中約法

                                                      
1《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2《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3《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4 杨维中，《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頁 22。 

5 印顺，《如来藏之研究》，頁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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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別門故，但說一分凝然義也。此終教中，約體、相鎔融門故，說二分無二之

義。」1 理、事不能融通，就是體、相隔別，具體表現就是唯識宗說凝然空真如理，

與八識之生滅不能融通：「若依始教，于阿賴耶識但得一分生滅之義，以於真理未

能融通，但說凝然不作諸法。」2 法藏判唯識宗為始教，認為始教之生滅法與真如

為阻隔不通之狀態。結合其「空理有余」之論，說明在他的理解中，唯識之真如

觀是凝然之空性。引文中的終教對應如來藏系經典：「約如來藏常住妙典，名為終

教。」3 是體、相鎔融，或者說是理事無礙的。 

從理、事之間的關係，或者說在法之性、相上看諸教差別是法藏一貫的思路。

在《探玄記》中亦有所體現：「終教中少說法相，廣說真性，以會事從理故。所立

八識，通如來藏，隨緣成立，具生滅、不生滅。」4 真性即是真如，也就是「理」；

法相即是指生滅緣起諸法，也就是「事」。引文中的八識是屬於事，如來藏是屬於

理。也就是說，法藏認為終教講法相少，講真如之性多，其第八識為和合識，同

時具足生滅與不生滅二義。 

法藏慣於從多個角度敘述，而《探玄記》的變化在于除理、事關係外，對佛性

論的強調。在《探玄記》中，法藏對始、終二教的判釋有所變化：「始教者，以《深

密經》中第二、第三時教同許定性二乘俱不成佛故，今合之總為一教。此既未盡

大乘法理，是故立為大乘始教。」5 就是說，在《五教章》中，始、終二教分別對

應《解深密經》中的第二、第三時教，而在《探玄記》中此二時教法則只對應始

教。其原因是法藏的判教根據發生了變化，是主要以許不許成佛為區分的標準：「終

教者，定性二乘、無性闡提，悉當成佛，方盡大乘至極之說，立為終教。然上二

                                                      
1《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2《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3《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4《華嚴經探玄記》， 

5《華嚴經探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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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並依地、位漸次修成，俱名漸教。」1 這是說始、終二教都屬於漸教，終教的

確立依據是一切眾生都將成佛。此處即是以佛性論為判教依據。再看《探玄記》

中頓教之判教標準：「但一念不生，即名為佛。不依位地，漸次而說，故立為頓。」

2 即終教與頓教之相同點在於許一切眾生皆當作佛，其差別僅在於有無漸次。 

需要注意的是，法藏對諸種教相的分判是粗略的，並不十分嚴格而死板。般

若系經典和梁譯《攝大乘論》中的文句就同時在論始教與終教時引用。法藏論頓

教時亦引用了般若系經典。《楞伽經》同時在論終教與頓教時被引用。如法藏在《探

玄記》中釋《華嚴經》「一切諸如來，無有說佛法，隨其所應化，而為演說法」3 以

及「如來法身不思議，無色無相無倫匹。示現色像為眾生，十方受化靡不見。」

為「終教」義。4 后一段引文出自六十卷《華嚴經》「盧舍那佛品」，唯第三句作「示

現色身為眾生」。5 法藏釋《華嚴經》「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以及《密嚴經》

所說「佛常在法界，無不出世」之「非本非影」為頓教義。6 綜合來看，法藏對某

經論屬於某一種教相的分判是以此經論的主要傾向為標準，有一個大致的判斷，

並不排除別教一乘之《華嚴經》說頓、漸之法，也不排除作為始教的般若系經典

會有頓法，各經論之判釋有可能會有交叉、重疊的現象。此一現象與法藏思想的

圓融特色有關。法藏在《五教章》中陳述五教判教體系之前，先述古今聖賢十家

判教，在最后總結時說：「此等諸德豈夫好異，但以備窮三藏，覿斯異軫，不得已

而分之。遂各依教開宗，務存通會，使堅疑碩滯，氷釋朗然。聖說差異，其宜各

                                                      
1《華嚴經探玄記》， 

2《華嚴經探玄記》， 

3《大方廣佛華嚴經》， 

4《華嚴經探玄記》， 

5《大方廣佛華嚴經》， 

6《華嚴經探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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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耳。」1 這就是說，以法藏看來，各種判教體系其實并非是天壤懸隔，表面上異

說紛呈，無非是為了適應不同的根機，其目的無非是為了使眾生最終導歸一乘，

悟入佛之知見而已。既然各種說法都是為了一個成佛的目的，那麼其中有交叉現

象就不足為奇了，因為本來所說只有一乘，其中有權有實而已。 

法藏在《五教章》中並沒有把《起信論》僅僅判為終教，而是涵蓋了五教中

的大乘始、終、頓三教，相當於十宗中的第七一切法皆空宗、第八真德不空宗以

及第九相想俱絕宗。《五教章》曰：「又《起信論》中，約頓教門顯絕言真如，

約漸教門說依言真如。就依言中，約始、終二教，說空、不空二真如也。此約法

以分教耳。」2 法藏此處判教的根據就是對真如的詮釋方式，絕言者為頓，依言說

空為始教，依言說不空為終教。《起信論》未在《五教章》中有唯一確定的教判歸

屬，和其兼說頓、漸有關，確實不容易和法藏的五教判體系直接對應。 

在其中期作品《探玄記》中，法藏論終教往往引《起信論》為證。如「起信

論中，許地前菩薩見報身佛者，彼約終教，依三昧見也。」3 又如「若終教中，信

滿入住，則為不退。如《起信論》信成就發心不退故。」4 。又如「若終教，十信

滿心，勝進分上，入十住初，則得不退，故能暫時化現成佛，如《起信論》說。」

5 如此種種，引《起信論》證成終教諸種義理。 

但是，看《探玄記》中法藏釋十門唯識時的論述，《起信論》并不是只對應

終教。其文曰： 

 

                                                      
1《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2《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3《華嚴經探玄記》， 

4《華嚴經探玄記》， 

5《華嚴經探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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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末歸本，故說唯識。謂七轉識皆是本識差別功能，無別體故。……

解云：既離水無別有浪，明離本識無別六、七……五、攝相歸性，故說唯

識。謂此八識，皆無自體，唯是如來藏平等顯現，餘相皆盡。……六、轉

真成事，故說唯識。謂如來藏不守自性，隨緣顯現八識、王數、相見、種

現。……又《勝鬘經》、《寶性論》、《起信論》皆說此義，成證非一。

七、理事俱融，故說唯識。謂如來藏舉體隨緣，成辨諸事，而其自性，本

不生滅。即此理事，混融無礙，是故一心二諦，皆無障礙。《起信論》云：

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一、心真如門，二、心生滅門。然此二門，皆各總

攝一切法。
1  

 

法藏自己解釋說，十門中之中間四門對應終教與頓教，後三門是圓教中的別教，

總具十門是同教。第四以末歸本，是說的前七識皆為第八識的功能顯現，這其實

還是在「相」的層面上講，未徹底歸到「性」，故方有第五「攝相歸性」才說到

八識皆為如來藏平等顯現。我們知道，法藏釋《起信論》之真如，有不變與隨緣

二義，此一層兩門唯識，只是相當於其「不變」之義。欲顯其隨緣，則在第六門

「轉真成事」， 法藏於其後直引《起信論》，證明終教之義。如此合三門，真如

之二義方得全面體現。中間四門之中，前三皆為漸教，唯最後一門是講頓教。然

而，看法藏釋頓教時所引文字，釋成理事無礙的，正是《起信論》一心二門之語。

這就是說，在《探玄記》中，《起信論》亦屬頓教。《探玄記》又曰「若約頓教，

以始覺則同本覺，無始覺之異，故遂合此智，當相則是如，智相亦盡，唯一妙理，

                                                      
1《華嚴經探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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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言絕慮，為佛果也。」2 此處所引始覺、本覺之說，亦出自《起信論》。法藏主

張若依頓教，不但始覺同于本覺，智、如亦無別，當下即是佛果，而並非是需要

從始至本有一漸進還源之過程。總之，法藏在《探玄記》中對《起信論》的判釋，

為終教與頓教兩種，這是因為在《探玄記》中，法藏主要是按照能不能成佛，和

成佛的方式來判教的。《起信論》因為主張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因而被判為終教。

又因其說一切法悉皆真，一切法皆同如，因此被判為頓教。 

四、《起信論》與四宗判教 

法藏所提出的四宗判教體系，見於《起信論義記》、《無差別論疏》、《入楞伽

心玄義》三部著作。 

《起信論義記》把教相分為四種，即「隨相法執宗」「真空無相宗」「唯識

法相宗」及「如來藏緣起宗」。1 第一「隨相法執宗」對應五教之中的小乘教。第

二、「真空無相宗」與第三「唯識法相宗」對應於大乘始教。對比五教判教體系

可知，到了四宗判教時期，法藏開始對大乘空宗與有宗的經典進行有意識的區分。

「如來藏緣起宗」是法藏討論的重點。它與之前無相、法相二宗的區別在於理、

事無礙。在法藏看來，前面「真空無相宗」是偏於理上說，「唯識法相宗」是側

重在事上說，只有「如來藏緣起宗」才體現了一種理事無礙的中道。值得注意的

是，法藏明確表明各宗的區分是粗略的，實則四宗經典之間有重疊現象：「然此

四宗亦無前後時限差別，於諸經論亦有交參之處。」2 這也可視作對五教判教時各

經論分判時交叉現象的一個提示。 

法藏在《無差別論疏》中，亦採用了與《起信論義記》相同的四宗判法，其

                                                      
2《華嚴經探玄記》， 

1《大乘起信論義記》， 

2《大乘起信論義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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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亦相同。3 法藏在此論疏中從 1.分諸乘，2.各建立幾種識，3.說空、有法義，

4.立宗祖師四個方面解釋了四宗的不同。4 法藏先以諸乘差別區分諸宗，表明了其

對所判諸宗佛性論的重視。 

《入楞伽心玄義》是法藏晚期的著作，在這部作品中，法藏對四宗的表述略

有變化：「若依此經宗及通諸教種類相收，或四或五。今且辨四：一、有相宗，二、

無相宗，三、法相宗，四、實相宗。」1 在先前的兩部著作中，法藏對四宗的命名

如「真空無相」、「唯識法相」、「如來藏緣起」的說法，包含了性、相兩個方

面。而《入楞伽心玄義》中的命名，則單單從「相」之一面去看。或許是法藏是

為了突顯釋迦一代教法之圓融一乘的特色，即在根本之「性」的意義上，諸教是

一致的，而諸教的差別僅僅是在「相」的層面。「或四或五」的表述，說明法藏是

把五教判教與四宗判教平等看待的，並不是欲以四宗判教取代五教判教。正如上

文所論，法藏認為各種判教方法都是適應不同根機的方便。所以說五教與四宗，

乃至於他自己所用的權實、本末、一三等等，並沒有什麼根本上的不同。這樣，

法藏就以其圓融思想統攝各種判教思想到一互不矛盾的體系之中。 

法藏以理、事關係為判教標準，最高的一種是以「理、事圓融」為特點的「如

來藏緣起宗」。法藏以《起信論》為「理事融通」的圓融教法：「四、則理、事融

通無礙說，以此宗中許如來藏隨緣成阿賴耶識，此則理徹於事也，亦許依他緣起

無性同如，此則事徹於理也。」2 「如來藏緣起宗」之判，說明《起信論》是超越

有相、無相兩邊的一宗。《起信論》排在空宗、有宗之後，體現了法藏欲融通空、

有的「中道」思想。 

                                                      
3《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 

4《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 

1《入楞伽心玄義》， 

2《大乘起信論義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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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的角度看，法藏在《無差別論疏》與《入楞伽心玄義》中歸納「如來藏緣

起宗」的要義為「非空非有」： 

 

四說非空非有，謂此宗許如來藏隨緣成阿賴耶識，即理徹於事也。許依

他緣起無性同如，即事徹於理也。以理、事交徹，空、有俱融，雙離二

邊，故云也。
3  

 

四非空非有，謂相無不盡故非有，性不礙緣故非空。理、事俱融，二邊

雙寂，不妨一味，二諦宛然。
1  

 

我們知道，此種表述在字面上與《起信論》「亦空亦不空」之原文是相反的。《無

差別論疏》是「約法」從理、事關係上說《起信論》為空、有俱融，離空、有兩

邊，所以是「非空非有」。《入楞伽心玄義》「約緣起法」所言性、相，與《無差別

論疏》之理、事，思路基本相同。 

相比之下，「唯識法相宗」則因為講遍計所執性為空，依他起性、圓成實性為

有，所以被判為「亦空亦有」。2 從「空」的角度來說，法藏亦以「緣起無性同如」

來解釋《起信論》中的緣起法。從「有」的一面來說，《起信論》從未講過真如為

「有」。《起信論》對真如的描述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絕言的層次：「是故一切

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

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3 這是說真如

                                                      
3《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 

1《入楞伽心玄義》， 

2《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 

3《大乘起信論》， 



 14 / 18 
 

本身不可言說，亦不可以思維去把握。所謂「離四句」，就是講把真如描述成「空、

有、亦空亦有、非空非有」都是錯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當然不能說真如是

亦空亦有。既然第一義諦不可言說，若無言說，眾生又不得其門而入，因此又不

得不方便言說，《起信論》又曰：「真如者，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云何為二？一

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者、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

4 這就是不得已而言所不能言，只能講它是「亦空亦不空」的。對比絕言、依言兩

種真如，絕言真如是究竟的說法，而依言真如，則僅僅是一種方便。 

如果從究竟的絕言真如來講，確實不能如法相唯識宗那樣講真如是「亦空亦

有」。所以對比《起信論》中的依言真如與法藏的說法，法藏實際上是從依言真如

之表述又向絕言方向移動了一步，使用了「遮詮」的表達。法藏的此種表述，雖

然說依然符合《起信論》的根本思想，但是卻失去了其肯定性的言詮特色。 

法藏在《起信論義記》中曾先述戒賢、智光三乘、一乘之區別。從法藏四宗判

教體系中對《起信論》的安排來推斷，《起信論義記》實際上是以《起信論》為一

乘的。他明確判《起信論》為一乘是在同時期的另一部著作《無差別論疏》中，

以「真空無相宗」與「唯識法相宗」許定性二乘不成佛，所以是具三乘，而「如

來藏緣起宗」則「唯一乘」。1 在晚年的《入楞伽心玄義》中，法藏的表述略有變

化：「初宗唯三無一；二宗亦三亦一，謂三顯一密也；四宗唯一無三，謂一乘究竟，

悉成佛故。」2 這是亦明確講《起信論》為一乘教法。如果整體上看，不僅僅是《起

信論》的地位有所提高，其他各宗亦有變化。小乘教已經不是不只是小乘，變為“唯

三無一”就是說，除了沒有一乘之教義，已經具有了三乘法。「真空無相宗」和「唯

                                                      
4《大乘起信論》， 

1《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 

2《入楞伽心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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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法相宗」也變成了「亦三亦一」，是顯說三乘，密意說一乘。此種整體傾向上的

變化，是以圓教統攝諸教的結果，其背後的含義是佛所說法，只有一乘，其「圓

教」之「圓」就體現在一切教法，包括小乘諸教，也是要引導眾生成佛的。 

法藏沒有進一步講《起信論》是屬於哪一種一乘，我們只能通過他的整個判教

體系推知。在五教判教體系中，法藏《五教章》之開始「建立一乘」中只把一乘

分為別教一乘與同教一乘兩種。後來，在「乘教開合·以教攝乘」中又復分為五種：

「一乘隨教有五：一、別教一乘云云。二、同教一乘云云。三、絕想一乘，如《楞

伽》，此頓教。四、約佛性平等為一乘等，此終教云云。五、密義意一乘，如八意

等，此約始教云云。」1 此五種一乘是同、別一乘基礎上的進一步細分，因此后三

種「絕想一乘」、「佛性平等一乘」、「密義意一乘」都可以看作是屬於同教一乘。《起

信論》因為許眾生皆成佛，因此正符合其第四種「佛性平等一乘」，也是同教一乘

的一種類型，對應終教。如果再進一步推論，法藏在《五教章》中把《起信論》

同時判為始、終、頓三種教相，那麼結合其五種一乘的說法，亦同時具備「絕想

一乘」與「密義意一乘」，《起信論》為同教一乘的結論就呼之欲出了。但是法藏

在《五教章》中最終沒有這樣說，《起信論》被明確判為一乘是在四宗判教體系中。

所謂同教一乘，在五教判教體系中是在其導三乘而入一乘的意義上講，以三乘教

法為教法，以別教之義為教義。而四宗判教中《起信論》被判為「唯一無三」之

「一乘究竟」，頗有別教一乘之意味，其地位又似乎比《法華經》要高。當然，此

點結論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與論證。 

 

五、結論 

綜觀法藏的判教，有一個從最早提出的五教判教到後來的四宗判教轉變的過

                                                      
1《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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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本文基本同意吉津宜英及鐮田茂雄的考證，並在此基礎上把法藏的判教思想

分為三期：早期、中期、晚期。早期指法藏 48 歲（691）之前的時期，此段時間

法藏的判教體系為五教十宗之判，其代表作品為《五教章》。從 49 歲（692）到 57

歲（701 年）為過渡期，此段時間法藏五教判與四宗判並論。法藏中期五教判教的

代表作品為《探玄記》，此一時期的五教判教作品還包括曾略述五教判的《華嚴遊

心法界記》與《華嚴金師子章》。法藏中期四宗判教的作品為《起信論義記》和《無

差別論疏》。從 58 歲（702）到 70 歲（712）為法藏判教體系的成熟期，此時他隱

五說四，單說四宗判教，其代表作品為《入楞伽心玄義》。 

从五教判教体系到四宗判教，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法藏在早期使用的

是五教判教，在中期则是五教判与四宗判并存，在晚期的作品里，则主要採用四

宗判教体系。二、在四宗判教体系中法藏沒有進行别教一乘与同教一乘的區分。

三、《华严经》在四宗判教体系中的地位被淡化处理。四、在五教判教體系中，《起

信論》先是被判為始、終、頓三教，后被判為終、頓兩教。而在四宗判教體系中，

《起信论》的地位被最终提高到了「唯一無三」之「一乘究竟」。 

法藏並沒有在四宗判教體系中給《華嚴經》一個位置。這當然不是為了特別顯

示《起信論》的崇高（雖然《起信論》的地位確實提高了），因為法藏不僅在《起

信論義記》中如此安排，在後來的《無差別論疏》、《入楞伽心玄義》中也是這樣。

法藏是把四宗判教与五教判教并列起来看待的，他似乎在有意避免先前的五教判

的说法，而代之以四宗判教，这有可能是对来自华严宗内、外批评者的一种回应。

法藏一方面在心目中以《华严经》为至高无上的佛陀教法，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

对来自天台等宗甚至于本宗内部的批评。而法藏本人判教的基本精神，除了要表

明《华严经》的殊胜之外，还在于要融会释迦一代教法为一圆融体系，并不想特



 17 / 18 
 

别强调各宗各派各经各论之间的差别。因此笔者以为，法藏在四宗判教体系中回

避《华严经》是为了避免批评和冲突，并不是像有些學者所認為的，法藏是故意

不把華嚴思想與四宗並列，從而體現《華嚴經》的至高無上地位1 。正是因为这个

原因，法藏在四宗判教体系中，并没有进行同教与别教的区分。如果綜合五教判

教與四宗判教兩種體系的總體特色，那就是圓融無礙。法藏無論是在兩種判教體

系的內部，還是在兩種不同體系的變化中，都體現了這一風格，這或許也是法藏

對建立華嚴宗為「圓教」的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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